f{_ /?%ﬁ'ﬂl‘ B E T
114# BREF 5% 7445

mE A
TLEEALA A EFYLE ABATEE
s B B R RS
C EREE GREATEY

PAFREARGULFET R AP U

a2
BRZEEAA (R AFERATHEL) L X - B
TAAR--T &= L=pto
B Aeh g rd Bt f iR

2,
P
4
- ~$fi%€%iaﬂ%."z DARE A TR E R LA L DA 1R R

RAZo HRIF &%Hﬁﬁ’ﬂW@ﬁﬁf%’%@&ﬁ%
fi‘ﬂ;%ﬁ/"w$§44*wﬁﬁﬁﬁ ro B EE
‘ s A AZ AP pE DO FER 9%.@‘_%’_&Aﬁd,ﬁf’]

PR NI A GRBRG 4 2 R RAR S W R
“':ig_%_ AXBIZ FETHE L DX
P ITREAA 2585 % ﬁ&%uﬁ
"wzl‘m%i‘%‘& i%l‘fmiﬁ%i{;ii;iillélﬁlﬁl
o Fli TRILA /X T I HAFA AR i3 BB
%%ﬁﬁ i oey LS R CRERE S &WEQJ’TﬁH
M REY > FR2E 2 D EARTIEEE BRI FOTIE %25
L%in@ﬁﬂwé&ﬁiiﬁ4A&ﬁg’uﬁéiﬁ&

&N
)
[E—
[u—
DO
LN
C
bl N Wa o
p—n



_—

2l o B R () 4 ?%%@ﬂ?%#i\iﬁé
AHEELR2ZRE D (-) RERXCEAIGFLAT AR
Be () BE2 P EGZTRELILGE o f AR
Fo (Z) izt EREP P EE SRR R R
?ﬁﬁﬁﬁﬁﬁﬂﬁﬁafééwﬁﬁo(w)wi b
3T SRR 1 S ,g;ﬂoggtz—r‘s\,%g
(ﬁ)ﬂﬁﬁwmwﬁ%agéiﬁ% e T AR E B e
;Z#F}}D;%{f&%}ﬁrﬁé’Tjiﬁ'\f’l’-giﬁ’l/ﬁi'(#\?EEKO/‘E_;E!
ARA ~EFEA AT lgy FIEERE > B2 w2 o BELE
F AR PF o T2 I 2 B AR RE DR R
O WEGFRRALEELE o BEEE 3B S
R B R RER 2 BTG LR
523 % 0 EARTIS R $061E F 138 ~ $43F - ¥5TiE

L —
~ 2888 .

(C)ES xR FRpE A e 2 2 Rll2EEF 51375

HHFEER T AN H TR PR R B R R
Fx B2 s All4EEF 5031568 £ =% E%£>
%%ﬁﬁ&wﬁyéﬁp%8.w£$ﬁ*&$ =S
& FML°
uﬁ%m%ﬂﬂﬁwiygﬁﬁ“gquaiﬁé@$%%§

f’u’é 1)

T B Afm L3 LA FAABAS E wben
P G MR R ~ AT AP FREAR ) S B LA
AP RAETER > BHEFATraFRF e vl1241]
29HBm&’iﬁﬁﬁ?ﬁ%EﬁQ%IBEHQB@ﬁ
IRTAT R TR ELLY 14Ap EET Y RPEE
Hi= > Pox 3 FHMAgRLE Aoz ddad i’ 11
M%H@%%ﬁij%%:“zm’@$g$ﬁ%;%ﬁ
HigviFddand - XZXFAANIERZEBPFIHBIEF
o e it hw 0 Rz BEA PlERALEINA 0 ]



JEZ? AP L A WA A WP > BEE TR W
2.2 TRILAIAS TR R4 R AEIIE > Lo xR
L th A A E ;:3‘«;4 9, é‘ﬁm}iﬁg % ;ﬂﬂ—}a < 4 Y ig\ )
RIPFEHR4 R 2 i#&%ﬁ&é kiﬁlif%éﬂiﬁ’
i%?’ﬁﬂ4ghﬁﬁﬂ:i:§i%
RS T EREE SR LR
4 R BIE ﬁv’?’%?llSEllg FE&&E%%‘%’_&A%‘%
o 2l R NG = BAASARSE
FoHw M EARE G D ’%ﬂf'@f»p;—% B AAZ B
1ERESd JRERYE E1114E
BT Sl BLP‘F M k4 R
XEEAAZEER X223
L fo RAT]I3A2Y 1 2 EMF A
;Cﬁﬁ TPREE o FER LR R LA A s PR 9K
@au&, j»,it';%f* g ﬁ/,ﬁuu#u;‘wﬂ'z » AR&EAA]]3E2
» F N E4D

= s b W

1

b

fof i

A

W

v
;\@.w«ﬁ)j}?% @«‘;g*;t? ra«-.¢~’F#£4"1ﬁ”c:’= < vh A A £
TEA AR A PLES > DR IR R
LRE c A FPATEECIEAEE ~ b1 TR B
g a3

E% R A AW RERAE B 113#20 AT % Pt

W~ N

P BT qRatEEIN g TR L BARR T
AT GRARE R ET 9P o FRE S Fa
g X ’r%g\,g;-}g , -;%_ara,%?j_& EE
B AR B B T G R AR B
o mEip s o 114E47 5p A ks wg@;ﬁq@r
R AN FIHER LR E$2 0% %40 Lk E
B A M HFRE BRI IBHE R H LT Y
ArGB i Ripra 4> 2 pll4E6Y 2 AL RS €
i
ELy

2
T‘?‘?
/

» ¥od vhae  F R IEAR o
By 114287 & ehje® F1 (53 A4 > %2
BREIFARLS ANA 0 2 R Hd %

=
A
Wy
) =1
&

b
i
mj



Fr B3

1
=

£ 115E17 K%

VB
AATHEZE ;1148931170 3

!

FE T

=4
=~

X e

T~
)4
B

7

T
)

&
pl

1Y

LA

|
6
SR

Al .
=

W

N

¥k
=
#

l/a.—{‘é <
‘H =
w ",'

(S

N\—

L3

o
<
¥

N\—

|

T

|
(34
oy

N'd

Lk

<,

=

L
P

3 |

» 2

<A WA HPFR T F

WHEEREE 0 SRIRIF R

W NIE N

i
S L ERE

o
o

e

-l

—_—

HE RS A
ko TR E P

2

H
H
i

% 178 0 N T Aol
‘/:I.

LRk
12
B
12

2

ot

=
>
Bq o

|

Ji N

A
$mR

114

B

)4
10p pw» AF

&

=
%
4

2
re

"3 E e

PR AT o

f, a éE <r

~~

SORCEE:

&

c S

2,

I/J‘

doh PR A

L

AV L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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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護字第744號
聲  請  人 新北市政府
法定代理人 市長侯友宜




相  對  人
即受安置人  Ａ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法定代理人  Ｂ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            Ｃ         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三個
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止。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即受安置人Ａ為出生1天的足月新生兒，驗出毒品陽性反應，無明顯戒斷症狀，然呼吸微急促、出生體重低，經調查案母於懷孕期間使用毒品已嚴重影響受安置人Α之人身安全及身心發展，受安置人Α年幼無自保能力，且法定代理人親職能力及親屬照顧功能尚待評估，故為維護受安置人Ａ受照顧之穩定性及人身安全，聲請人已於112年12月11日17時4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保護、並經臺北地方法院繼續安置、鈞院延長安置迄至114年12月13日。因法定代理人接受育兒指導情形成效不佳，親職功能尚待提升，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法定代理人照顧能力，並提供相關協助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，請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，以維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等語。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但未就醫者。（三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4項、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: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護字第137號繼續安置裁定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延長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4年護字第531號延長安置裁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、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載稱略以：
　　⒈受安置人近況：受安置人Ａ2歲，甫出生時因早產、呼吸喘及毒品陽性反應，入住新生兒中重度住院，受安置人Α無明顯戒斷症狀，後續經醫生評估無醫療需求而於112年12月11日出院，安置臺北家防緊短處所、113年1月9日轉換至新北市政府安置處所、同年11月14日轉換至中長期安置單位，目前安置整體適應良好，惟口語表達能力較少，114年6月經醫院鑑定有發展遲緩之況，後續會安排語言課程增進口語表達能力。受安置人Ａ出生時檢驗B肝為陽性反應，已施打疫苗，而就左耳聽力測驗未通過部分，已於113年8月4日再次施做聽力檢測後，結果顯示聽力正常。
　　⒉法定代理人部分評估：案生父現年33歲，已婚，據案母及案外祖母述，案生父有婚姻關係，現與案生父妻分居，案生父預計與案生父之妻提離婚，案生父從事餐飲服務，不願透露基本個資，過往每月支應案母二至三萬生活費，113年2月中旬聲請人邀請案生父與案母一同會面受安置人Α，然案生父婉拒，嗣於113年11月開始與受安置人Ａ親子會面，然聲請人與案生父討論受安置人Α後續處遇事宜，其回應以案母配合為主，對於認領受安置人Α及與案母未來關係等事均以工作繁忙為由消極回應，直至114年月案生父對案母施暴，造成案母眼睛瘀青腫脹，案生父搬離案外祖母家，未再關切受安置人Α安置概況；案母部分，現年30歲，安置後案母於113年2月至三重聯醫精神科診所就醫並服藥，醫師評估案母思覺失調症疑因吸食K他命引起，並非案母自身身心概況所致，然案母於113年2、3月回診自覺幻覺狀況消失，睡眠狀況改善，遂於同年4月後未再回診就醫，經聲請人向案外祖母了解，案外祖母表示案母未穩定服用精神科藥物，且擅自服用案外祖母處方箋安眠藥。案母過往僅短暫於便利超商、加油站工作幾個月，為接返安置人Ａ回家照顧，自113年2月底至案家附近小吃店工作，惟於同年3月中旬因發生車禍致行動不便，短暫未工作，傷勢復原後於同年7月9日在市場從事包菜工作，然遭老闆以工作不專心辭退，案母向聲請人表示需協助媒合就業，聲請人媒和後，案母以另有事情處理而取消，無業迄今。114年4月5日案母與案生父爆發激烈衝突，案生父氣到揍案母右眼一拳及掐脖，案生父為案母重要他人，此次衝突後，觀察案母精神萎靡，對於受安置人Α處遇態度漸趨消極，且自114年6月後未再出席親子會面，均由案外祖父母前來探視。
　　⒊親子會面情形：114年8月案外祖母因工作不便出息，案母則因未有機車接送不願走路為由未出席，此次會面僅由案外祖父出席，聲請人於114年9月安排案外祖父母諮商，除提升渠等親職能力亦加強渠等對案母單獨照顧受安置人Α之風險性，並請渠等於115年1月底前向法院聲請改定受安置人Α監護乙事；114年9至11月均由案外祖父母出席陪伴受安置人Α，觀察案外祖父會陪受安置人Α玩，並留意其安全，案外祖母雖有意接受安置人Α返家照料，然觀察案外祖母親職能力相較案外祖父弱，而案外祖父母目前在家多待在房間，鮮少外出。
　　⒋綜合評估及處遇計畫：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身心安全，將提供醫療需求，追蹤安置期間身心適應狀況，並提供案外祖父母親職處遇，續以評估案外祖父母親屬親職能力是否合適照顧受安置人Α，又考量親屬間有受安置人Ａ維繫親情之需要，將視案母、案外祖母及案祖父母身心狀況與態度，評估安排後續會面探視事宜。
　㈢本院考量因案母懷孕期間使用毒品致受安置人Α出生後具毒品陽性反應，案父母、案外祖父母親職功能尚待評估，受安置人Α已無替代照顧之親屬資源，現暫不宜返家評估，為維護受受置人Α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，本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康存真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護字第744號

聲  請  人 新北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 市長侯友宜





相  對  人

即受安置人  Ａ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            Ｃ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三個

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止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即受安置人Ａ為出生1天的足月新

    生兒，驗出毒品陽性反應，無明顯戒斷症狀，然呼吸微急促

    、出生體重低，經調查案母於懷孕期間使用毒品已嚴重影響

    受安置人Α之人身安全及身心發展，受安置人Α年幼無自保能

    力，且法定代理人親職能力及親屬照顧功能尚待評估，故為

    維護受安置人Ａ受照顧之穩定性及人身安全，聲請人已於112

    年12月11日17時4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保護、並經

    臺北地方法院繼續安置、鈞院延長安置迄至114年12月13日

    。因法定代理人接受育兒指導情形成效不佳，親職功能尚待

    提升，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法定代理人照顧能力，並提供相關

    協助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

    定，請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，以維受安置人Ａ之最

    佳利益等語。
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

    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

    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

    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

    顧。（二）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但未就醫者

    。（三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

    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

    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。直轄市、縣（市

    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

    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

    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

    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

    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；必要

    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，兒童

   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4項、第57條第1

    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:
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護字第137號

    繼續安置裁定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延長繼

    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4年護字第531號延長安置裁定、

    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、為憑

    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載稱

    略以：

　　⒈受安置人近況：受安置人Ａ2歲，甫出生時因早產、呼吸喘

      及毒品陽性反應，入住新生兒中重度住院，受安置人Α無

      明顯戒斷症狀，後續經醫生評估無醫療需求而於112年12

      月11日出院，安置臺北家防緊短處所、113年1月9日轉換

      至新北市政府安置處所、同年11月14日轉換至中長期安置

      單位，目前安置整體適應良好，惟口語表達能力較少，11

      4年6月經醫院鑑定有發展遲緩之況，後續會安排語言課程

      增進口語表達能力。受安置人Ａ出生時檢驗B肝為陽性反應

      ，已施打疫苗，而就左耳聽力測驗未通過部分，已於113

      年8月4日再次施做聽力檢測後，結果顯示聽力正常。

　　⒉法定代理人部分評估：案生父現年33歲，已婚，據案母及

      案外祖母述，案生父有婚姻關係，現與案生父妻分居，案

      生父預計與案生父之妻提離婚，案生父從事餐飲服務，不

      願透露基本個資，過往每月支應案母二至三萬生活費，11

      3年2月中旬聲請人邀請案生父與案母一同會面受安置人Α

      ，然案生父婉拒，嗣於113年11月開始與受安置人Ａ親子會

      面，然聲請人與案生父討論受安置人Α後續處遇事宜，其

      回應以案母配合為主，對於認領受安置人Α及與案母未來

      關係等事均以工作繁忙為由消極回應，直至114年月案生

      父對案母施暴，造成案母眼睛瘀青腫脹，案生父搬離案外

      祖母家，未再關切受安置人Α安置概況；案母部分，現年3

      0歲，安置後案母於113年2月至三重聯醫精神科診所就醫

      並服藥，醫師評估案母思覺失調症疑因吸食K他命引起，

      並非案母自身身心概況所致，然案母於113年2、3月回診

      自覺幻覺狀況消失，睡眠狀況改善，遂於同年4月後未再

      回診就醫，經聲請人向案外祖母了解，案外祖母表示案母

      未穩定服用精神科藥物，且擅自服用案外祖母處方箋安眠

      藥。案母過往僅短暫於便利超商、加油站工作幾個月，為

      接返安置人Ａ回家照顧，自113年2月底至案家附近小吃店

      工作，惟於同年3月中旬因發生車禍致行動不便，短暫未

      工作，傷勢復原後於同年7月9日在市場從事包菜工作，然

      遭老闆以工作不專心辭退，案母向聲請人表示需協助媒合

      就業，聲請人媒和後，案母以另有事情處理而取消，無業

      迄今。114年4月5日案母與案生父爆發激烈衝突，案生父

      氣到揍案母右眼一拳及掐脖，案生父為案母重要他人，此

      次衝突後，觀察案母精神萎靡，對於受安置人Α處遇態度

      漸趨消極，且自114年6月後未再出席親子會面，均由案外

      祖父母前來探視。

　　⒊親子會面情形：114年8月案外祖母因工作不便出息，案母

      則因未有機車接送不願走路為由未出席，此次會面僅由案

      外祖父出席，聲請人於114年9月安排案外祖父母諮商，除

      提升渠等親職能力亦加強渠等對案母單獨照顧受安置人Α

      之風險性，並請渠等於115年1月底前向法院聲請改定受安

      置人Α監護乙事；114年9至11月均由案外祖父母出席陪伴

      受安置人Α，觀察案外祖父會陪受安置人Α玩，並留意其安

      全，案外祖母雖有意接受安置人Α返家照料，然觀察案外

      祖母親職能力相較案外祖父弱，而案外祖父母目前在家多

      待在房間，鮮少外出。

　　⒋綜合評估及處遇計畫：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身心安全，將提

      供醫療需求，追蹤安置期間身心適應狀況，並提供案外祖

      父母親職處遇，續以評估案外祖父母親屬親職能力是否合

      適照顧受安置人Α，又考量親屬間有受安置人Ａ維繫親情之

      需要，將視案母、案外祖母及案祖父母身心狀況與態度，

      評估安排後續會面探視事宜。

　㈢本院考量因案母懷孕期間使用毒品致受安置人Α出生後具毒品

    陽性反應，案父母、案外祖父母親職功能尚待評估，受安置

    人Α已無替代照顧之親屬資源，現暫不宜返家評估，為維護

    受受置人Α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

    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，本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

    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康存真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
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護字第744號

聲  請  人 新北市政府

法定代理人 市長侯友宜





相  對  人

即受安置人  Ａ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法定代理人  Ｂ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            Ｃ        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

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准將受安置人Ａ（真實姓名及完整年籍資料詳卷）延長安置三個

月至民國一一五年三月十三日止。

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相對人即受安置人Ａ為出生1天的足月新生兒，驗出毒品陽性反應，無明顯戒斷症狀，然呼吸微急促、出生體重低，經調查案母於懷孕期間使用毒品已嚴重影響受安置人Α之人身安全及身心發展，受安置人Α年幼無自保能力，且法定代理人親職能力及親屬照顧功能尚待評估，故為維護受安置人Ａ受照顧之穩定性及人身安全，聲請人已於112年12月11日17時4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保護、並經臺北地方法院繼續安置、鈞院延長安置迄至114年12月13日。因法定代理人接受育兒指導情形成效不佳，親職功能尚待提升，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法定代理人照顧能力，並提供相關協助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之規定，請准予延長安置受安置人Ａ3個月，以維受安置人Ａ之最佳利益等語。

二、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非立即給予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處置，其生命、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、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：（一）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。（二）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，但未就醫者。（三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、身心虐待、買賣、質押，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者。（四）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，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者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，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，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、監護人。但其無父母、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，得不通知之。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，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，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。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；必要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，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、第4項、第57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:

　㈠聲請人主張上情，業據提出臺北地方法院112年護字第137號繼續安置裁定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延長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、本院114年護字第531號延長安置裁定、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、為憑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根據新北市政府兒童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載稱略以：

　　⒈受安置人近況：受安置人Ａ2歲，甫出生時因早產、呼吸喘及毒品陽性反應，入住新生兒中重度住院，受安置人Α無明顯戒斷症狀，後續經醫生評估無醫療需求而於112年12月11日出院，安置臺北家防緊短處所、113年1月9日轉換至新北市政府安置處所、同年11月14日轉換至中長期安置單位，目前安置整體適應良好，惟口語表達能力較少，114年6月經醫院鑑定有發展遲緩之況，後續會安排語言課程增進口語表達能力。受安置人Ａ出生時檢驗B肝為陽性反應，已施打疫苗，而就左耳聽力測驗未通過部分，已於113年8月4日再次施做聽力檢測後，結果顯示聽力正常。

　　⒉法定代理人部分評估：案生父現年33歲，已婚，據案母及案外祖母述，案生父有婚姻關係，現與案生父妻分居，案生父預計與案生父之妻提離婚，案生父從事餐飲服務，不願透露基本個資，過往每月支應案母二至三萬生活費，113年2月中旬聲請人邀請案生父與案母一同會面受安置人Α，然案生父婉拒，嗣於113年11月開始與受安置人Ａ親子會面，然聲請人與案生父討論受安置人Α後續處遇事宜，其回應以案母配合為主，對於認領受安置人Α及與案母未來關係等事均以工作繁忙為由消極回應，直至114年月案生父對案母施暴，造成案母眼睛瘀青腫脹，案生父搬離案外祖母家，未再關切受安置人Α安置概況；案母部分，現年30歲，安置後案母於113年2月至三重聯醫精神科診所就醫並服藥，醫師評估案母思覺失調症疑因吸食K他命引起，並非案母自身身心概況所致，然案母於113年2、3月回診自覺幻覺狀況消失，睡眠狀況改善，遂於同年4月後未再回診就醫，經聲請人向案外祖母了解，案外祖母表示案母未穩定服用精神科藥物，且擅自服用案外祖母處方箋安眠藥。案母過往僅短暫於便利超商、加油站工作幾個月，為接返安置人Ａ回家照顧，自113年2月底至案家附近小吃店工作，惟於同年3月中旬因發生車禍致行動不便，短暫未工作，傷勢復原後於同年7月9日在市場從事包菜工作，然遭老闆以工作不專心辭退，案母向聲請人表示需協助媒合就業，聲請人媒和後，案母以另有事情處理而取消，無業迄今。114年4月5日案母與案生父爆發激烈衝突，案生父氣到揍案母右眼一拳及掐脖，案生父為案母重要他人，此次衝突後，觀察案母精神萎靡，對於受安置人Α處遇態度漸趨消極，且自114年6月後未再出席親子會面，均由案外祖父母前來探視。

　　⒊親子會面情形：114年8月案外祖母因工作不便出息，案母則因未有機車接送不願走路為由未出席，此次會面僅由案外祖父出席，聲請人於114年9月安排案外祖父母諮商，除提升渠等親職能力亦加強渠等對案母單獨照顧受安置人Α之風險性，並請渠等於115年1月底前向法院聲請改定受安置人Α監護乙事；114年9至11月均由案外祖父母出席陪伴受安置人Α，觀察案外祖父會陪受安置人Α玩，並留意其安全，案外祖母雖有意接受安置人Α返家照料，然觀察案外祖母親職能力相較案外祖父弱，而案外祖父母目前在家多待在房間，鮮少外出。

　　⒋綜合評估及處遇計畫：為維護受安置人Ａ之身心安全，將提供醫療需求，追蹤安置期間身心適應狀況，並提供案外祖父母親職處遇，續以評估案外祖父母親屬親職能力是否合適照顧受安置人Α，又考量親屬間有受安置人Ａ維繫親情之需要，將視案母、案外祖母及案祖父母身心狀況與態度，評估安排後續會面探視事宜。

　㈢本院考量因案母懷孕期間使用毒品致受安置人Α出生後具毒品陽性反應，案父母、案外祖父母親職功能尚待評估，受安置人Α已無替代照顧之親屬資源，現暫不宜返家評估，為維護受受置人Α身心安全，基於其最佳利益，認現階段非延長安置尚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，本件聲請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、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　　法　官　康存真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繳納抗

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庭榮



